行政强制流程图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当场制作现场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并由当事人和执法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情况紧急和当场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补办批准手续
[bookmark: _GoBack]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
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无法当场告知的，应当在实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过电话、短信、传真等方式通知；身份不明、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的，可以不予通知。告知、通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
当事人不到场的
邀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到场的
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不符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出示执法证，通知当事人到场（至少2名执法民警）
符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条件的

